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62号
当事人：陈健（大英县蓬莱镇贺大姐海鲜行）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进行专项检查时，在大英县蓬莱镇贺大姐海鲜行的冻库内查见带鱼27.05kg，产地缅甸海域，生产日期11 OCT 2017，未查见保质期；鸡爪16.4kg，未查见标识、标签及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有效信息。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的带鱼及鸡爪进行了现场扣押。

2018年5月14日，我局对大英县蓬莱镇贺大姐海鲜行涉嫌销售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立案通知书，现该案已调查终结。
经调查，上述带鱼是该店2018年5月7日从成都刘氏带鱼、猪副批发部购进的，购进了2件（30斤/件）,购进价格630元/件；上述鸡爪是该店2018年5月3日从成都润昌食品购进的，购进了5件（20斤/件），购进价格为190元/件。截止我局执法人员检查时，购进的带鱼销售了6斤，销售价格为25元/斤，购进的鸡爪销售了67斤，销售价格为11元/斤，故本案的货值金额为2210元。

相关证据：

证据一、大英县蓬莱镇贺大姐海鲜行《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复印件1份、陈健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证据二、《现场检查笔录》1份、陈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事实。
证据三、带鱼及鸡爪的购进票据复印件各1份、带鱼及鸡爪的检验检疫证明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的购进带鱼及鸡爪的情况。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的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销售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食用农产品，在包装或者附加标签后方可销售。包装或者标签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注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保质期与贮藏条件有关的，应当予以标明；有分级标准或者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应当标明产品质量等级或者食品添加剂名称”、第三十五条“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包装或者标签应当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原产地，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进口鲜冻肉类产品的包装应当标明产品名称、原产国（地区）、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以及企业注册号、生产批号；外包装上应当以中文标明规格、产地、目的地、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温度等内容。分装销售的进口食用农产品，应当在包装上保留原进口食用农产品全部信息以及分装企业、分装时间、地点、保质期等信息”的规定。依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按要求进行包装或者附加标签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

本局决定对当事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政府或者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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